
提案内容：
近年来，我市陆续出现的僵尸企业，尤其是

受“两链”影响以来而出现或已破产的企业已经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这个存在的问题。为进

一步鼓励企业做强、做大、做优，在大力引导企业

转型升级的同时，自“十三五”开始，在政府层面

要关注和积极探索我市企业兼并重组之路。为

此建议：

一、鼓励我市大企业（集团）对我市中小企业的

兼并重组。利用大企业（集团）的技术、研发、管理和

品牌优势进行兼并重组，以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二、推动重点行业的兼并重组。通过行业兼并

重组，整合存量资源，淘汰落后产能，组成战略联

盟，参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支持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促进中小企业

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市不仅要引导企业转型升

级，更要重视企业的兼并重组。政府要建立专门的

组织机构，加强领导、加强协调与服务，并制订一系

列相关的政策措施 。

通过企业的兼并重组，预期提升我市五金制造

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有效解决我市僵尸企

业，有效地解决“两链”风险，更能有效地优化我市

土地资源的利用。

6 号
提案 关于“十三五”期间要努力探索我市企业兼并重组之路的建议

提案委员：王福强 督办领导：林广平 领办领导：吕群勇 承办单位：市府办 责任人：市府办分管领导

提案内容：
为进一步规范总部中心开发建设管理，2009

年，在市“两会”上，作出决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改变总部中心的功能和用途，确需调整，须经法定

机构批准。为此建议：

一、对总部中心入驻企业使用办公场所情况，

开展一次认真细致的地毯式调查摸底，摸清是否装

修、在用还是空置、自用还是出租等底数。

二、深入走访各入驻企业，召开一次入驻企业

业主座谈会，倾听他们的建议意见，并收集了解企

业经营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三、根据调查情况，市政府进行一次专题研

究，是否对总部中心开发建设管理方面进行微

调，并视情经法定程序作出明确解释或重新作出

决定。

7 号
提案 关于进一步完善总部中心开发建设管理的建议

提案委员：徐湖兵 督办领导：林广平 领办领导：吕群勇 承办单位：市府办 责任人：市府办分管领导

提案内容：
截止 2016 年底，我市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口已达 11.5 万人，约占我市本地户籍人口总数

的 19.3%。从社会养老服务现实需求和发展趋

势看，许多村居家养老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服务

照料中心资金普遍短缺，后续运行乏力。为此

建议：

一、建议市财政局提高政府资金投入，对现行运

营补助（4-5万元/家）、伙食补助（每人每天2元）适

度予以调高，具体为：运营补助就餐人数在30人以

下的调到6万元/家，30人至50人的调到7万元/家，

50人以上的调到8万元/家；伙食补助参照武义县标

准从每人每天2元调到每人每天4元。同时对经营

管理有方，年度被评为 3 星级以上的照料中心加大

奖补力度。

二、建议市委组织部将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建

设，列入村书记、主任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与

年度报酬相挂钩，实行奖优罚劣，建议对照料中心

缺乏有效管理机制导致关停的村书记、主任年度评

优评先一票否决。

8 号
提案 关于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正常运行的建议

提案委员：徐妙亲 督办领导：黄瑞燕 领办领导：胡增强 承办单位：市府办 责任人：徐莹波

提案内容：
这几年，我市大力开展环境整治、“五水共治”、

美丽乡村建设、文化礼堂创建、街角小品打造等，山

青了，水秀了，天蓝了，环境变美了。但我们也要看

到很多不足，特别是“乡愁经济”有待大力发展。为

此建议：

一、要加大宣传力度，上下形成共识。要依托

农村的青山绿水、田园风光、乡愁文化等资源，大力

发展特色民宿、休闲度假、乡愁观光、养生养老、创

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

二、要组建成立市级层面的“乡愁经济”指导小

组。一方面对前期的新农村建设、文化礼堂和街角

小品工程等有必要作一次评估审核，然后整改提

高。另一方面重点指导利用乡愁资源发展新型的

“乡愁经济”。

三、要重视培育“乡贤文化”，出台相应的鼓励

政策，吸引年富力强的退休干部、能人贤士回家乡

投身发展农村乡愁经济。

四、对目前已具备乡愁条件、资源独特的村

落，要重点加以引导和扶持，规划发展项目，实施

乡愁经济。做到“特色化开发，差异化经营，健康

性发展”，从而以点带面，推进全市乡愁经济发

展。

五、继续加大市财政的支持力度，继续发挥市

委宣传部、农办的职能作用，充分调动文化、文联等

部门的积极性，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文娱活动，丰富

和活跃农村各种文体生活。

9 号
提案 关于充分挖掘“乡愁元素”，大力发展“乡愁经济”的建议

提案委员：章竟成 督办领导：林飞雄 领办领导：胡增强 承办单位：市府办 责任人：徐莹波

提案内容：
近年来，我市体育健身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仍然难以满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的需

求，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仍相对滞后，全民健

身场地不足，尤其是大型健身中心建设力度还不

够。为此建议：

一、按照“设施齐全、配套完善、适度超前、领先

浙中”的思路，在丽州南路延伸路段新建一座大型

全民体育健身中心，可采用政府投资、民营投资或

公私合营模式。

二、要进一步推进社区、乡镇体育设施建设，力

争有更多的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建有全民健身工

程（点）。建议大力推进市区各街道和乡镇体育公

园（多功能运动场）建设。

三、广泛开展“一镇多品”以及“一村一品”特色

体育活动，鼓励举办各类民间体育节、农民体育节

和镇、村（居）体育节。加大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宣传

力度，努力争创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10 号
提案 关于新建永康市全民健身中心，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建议

提案委员：王大新 督办领导：胡潍伟 领办领导：卢轶 承办单位：市府办 责任人：市府办分管领导

（上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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